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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大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
《无锡市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估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（大数据管理局）、梁溪区大数据管

理局、无锡经开区经发局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无锡市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估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

— 2 —

无锡市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估办法

无锡市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估，指我市各级公共管理服

务机构在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前，运用科学、系统、规范的评估方

法，对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测、综

合研判，确定风险等级，制定风险防范措施的活动。为进一步推

动我市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工作，提高公共数据共享开放的安全性

和规范性，根据《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发〔2016〕

51号）、《无锡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》（政府令第 171号）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一、评估原则

（一）分工协作原则。市、市（县）、区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

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估工作的组织协调

和督促指导。各级公共管理服务机构依法履行职责，开展本机构

公共数据共享开放的风险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合法合理原则。风险评估工作应遵循国家、地方、部

门法律法规、相关规定的要求，以公共数据共享为原则、不共享

为例外，做到公开、公平，符合公共数据共享开放的发展趋势。

（三）权责统一原则。严格按照《无锡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》

权责划分要求，落实公共管理服务机构主体责任，按照“谁采集、

谁更新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开展风险评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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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以人为本原则。统筹考虑发展需要与社会稳定，统筹

考虑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，统筹考虑群众利益与部门需要，以人

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风险评估的重要依据，切实维护各类数据主

体的合法权益，推动公共数据部门间共享，促进公共数据向社会

开放。

（五）统筹兼顾原则。把评估结果作为数据共享开放决策的

重要依据，统筹考虑发展与稳定、整体与局部以及不同利益和各

方面的关系，合理作出决策，促进数据的有序流动，加快数据要

素市场的培育。

二、评估范围

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估分为自评估和专项评估。

（一）各级公共管理服务机构应对本部门公共数据进行风险

自评估，确定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属性和共享开放范围，并制定

风险应对措施。

（二）各级公共管理服务机构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数据安全

风险不明确或无法确定的，可向同级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提请风

险专项评估申请（附件 1）。

（三）公共数据提供方以数据安全和风险为理由不共享、不

开放数据，公共数据需求方有异议的，可向公共数据提供方同级

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提请专项风险评估申请。

（四）在公共数据管理过程中其他可能造成数据安全和风险

的情形，相关公共管理服务机构可向同级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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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专项风险评估申请。

（五）涉及国家秘密或国家有专门规定的公共数据，按有关

规定办理。

三、评估内容

（一）合法性。主要评估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属性和共享开放

行为是否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及行业

相关政策。

（二）合理性。主要评估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属性和共享开放

行为是否符合本地区、本系统发展需要，是否符合大多数人民群

众的根本利益，是否存在数据安全风险，是否存在影响社会稳定

的因素。

（三）可行性。主要评估公共数据共享开放行为是否符合实

际情况，实施时机是否成熟、风险应对措施是否科学具体，是否

具有针对性、可操作性。

（四）可控性。主要评估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属性和共享开放

行为是否存在数据安全隐患，是否安全可控，能否得到有效防范

和化解，是否制定了数据安全预防和化解措施以及相应的应急处

置预案。

四、风险等级

风险等级分为高、中、低和无风险四级，具体划分标准如下：

高风险：数据共享开放后，会对个人、企业、其他组织或国

家造成严重损害，且无法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予以化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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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风险：数据共享开放后，会对个人、企业、其他组织或国

家机关运作造成损害，但可以采取风险防范措施降为低风险或无

风险。

低风险：数据共享开放后，对公共秩序、公共利益影响较小，

可以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予以化解。

无风险：数据共享开放后对公共秩序、公共利益无影响。

五、评估程序

（一）风险自评估

各级公共管理服务机构应在信息系统建成验收前，对照国

家、省、市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及行业相关政策，根据

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估参考标准（附件 2），广泛征求本系统

内意见，科学论证、预测、分析，确定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等

级，明确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属性，针对可能引发的数据安全风险

制定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，相关结果同步录入市公共数据资源目

录系统。

各级公共管理服务机构每年度应结合全市公共数据核查工

作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及行业相关

政策变化情况，对本部门单位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等级和共享

开放属性进行核查，如有调整及时在市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系统中

进行修改。

（二）专项风险评估

1．制定评估方案。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对提交专项风险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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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事项制定评估方案，明确具体要求和工作目标。

2．组织调查论证。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会同有

关部门，通过委托第三方服务等形式，以公告公示、问卷调查、

座谈会、论证会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征求意见，科学论证、预测、

分析。

3．确定风险等级。根据分析论证情况，确定公共数据共享开

放风险等级及共享开放属性。

4．形成评估报告。评估报告应包括：评估过程和评估依据，

各方意见及采纳情况，可能引发的数据安全风险，风险评估结论

和对策建议，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以及应急预算等内容。

5．主管部门审定。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应在 10个工作日内

对评估报告进行审定，审定意见通报各相关公共管理服务机构，

并督促相关公共管理服务机构落实审定意见。相关公共管理服务

机构如有异议，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可提请同级政府决定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

建立风险评估专家库，为公共数据风险评估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；

切实加强对公共数据风险评估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检查指导，及时

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提升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

估工作水平。

（二）认真组织实施。各级公共管理服务机构要认真做好本

机构公共数据风险自评估工作，积极配合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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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公共数据风险评估，并把评估结果作为公共数据管理的重要依

据。

（三）评估结果应用。公共数据共享开放风险评估工作纳入

无锡市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，对风险评估结果应用不及时、不到

位或忽视评估风险造成数据安全事故的，大数据行政主管部门有

权责令其整改，必要时会同相关部门严肃查究。


